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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检察院】

宪法法律宣传送到车站
本报讯（记者吴杨泽 王鹏翔） 为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强化宪法意识，弘扬

宪法精神，近日，山西省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太原南站开展“宪法宣传
周”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检察干警围绕“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这一主题，通过发放宪法单行本及相关宣传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出行旅客解读宪法内容、宣传宪法精神，同时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守好群众“钱
袋子”、反有组织犯罪法等与群众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内容，结合群众身边事，引
导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姜
亚军） “希望你深刻认识自己所犯
错误的严重性，珍惜检察机关作出的
不起诉决定并汲取教训，相关行政机
关 会 依 法 对 你 进 行 相 应 的 行 政 处
罚。”日前，河南省尉氏县检察院对一
起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召开不起
诉公开宣告会，向犯罪嫌疑人赵某宣
告不起诉决定。

2022 年 7 月，赵某听说罂粟能治
病 ， 在 明 知 种 植 罂 粟 违 法 的 情 况

下，出于侥幸心理，仍在其邻居长
期空置的宅基地上种植罂粟，同年 9
月被公安民警巡查发现。经鉴定和
清 点 ， 确 认 这 些 植 物 幼 苗 为 罂 粟
幼苗。

今年 10 月，该案被移送尉氏县检
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刑事检察部门
经审查认为，赵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其
犯罪行为，无犯罪前科，犯罪情节轻
微 ，遂 依 法 对 其 作 出 相 对 不 起 诉
决定。

尉氏县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作
出不起诉决定后，认为需要给予赵
某行政处罚，遂将该案移送本院行
政检察部门。行政检察部门经审查
认为应当给予赵某行政处罚，遂依
法向公安机关制发检察意见书。随
后，公安机关依法对赵某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

据了解，今年以来，尉氏县检察
院出台了《尉氏县人民检察院行刑反
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办

理办法（试行）》，对检察机关内部行
刑反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
件线索移送、受理、审查等流程进行
了细化，通过刑事检察部门和行政检
察部门统一履职，逐步解决“不刑不
罚”“应罚未罚”等问题。

截至目前，尉氏县检察院刑事检
察部门已向行政检察部门移送线索
35 件，行政检察部门均已审查完毕，
制发检察意见 29 件 39 人，督促相关行
政机关对 34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刑反向衔接确保“罚当其错”
河南尉氏：合力解决“不刑不罚”“应罚未罚”问题

本报讯（记者周晶晶 通讯员资
晓露 余佳）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
我们启动了行政处罚程序，经过进一
步调查取证，对检察建议提及的 6 起
案件的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同时进一步完善行刑衔接机制，
开展有针对性的重点监管，切实保障
食品安全。”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
区检察院收到相关行政机关的回复。

2022 年 4 月，汉阳区某局在对某
计生用品商店进行抽查时发现，施某
在该商店销售的部分保健品中添加
了西地那非这一国家禁止在保健食

品中添加的物质。收到移送线索后，
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对本案立
案侦查，后移送汉阳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经审查，施某犯罪情节轻微，具有
坦白、认罪认罚等从轻从宽情节，该
院遂于同年 12 月依法对其作出相对
不起诉决定。

今年 4 月，汉阳区检察院在履职
中发现，该院办理的部分涉食品药品
安全案件存在追责盲区。“除施某外，
另有 5 名违法行为人在被不起诉后未
及时受到行政处罚，存在‘不刑不罚’
的现象。”该院检察官介绍。随后，该

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检察意见，建
议对施某等 6 名违法行为人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对未按期限进行行政
处罚的情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相关
行政机关进一步完善行刑衔接机制，
共同解决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机制运行中遇到的困
难和障碍，依托行政检察监督，督促
行刑反向衔接工作落地落实。

据了解，今年 11 月，汉阳区检察
院制定《不起诉案件检察监督与行政
执法衔接工作指引（试行）》，明确刑
事检察部门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

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日起 3 日内提出
是否需要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
罚的意见，填写相关材料并连同内部
法律监督线索材料等，通过案件管
理部门登记后，移送行政检察部门
审查，由行政检察部门制发检察意
见书，并对收到检察意见后怠于履
职 的 情 形 启 动 行 政 违 法 行 为 监 督 ，
确保做实不起诉“后半篇文章”。同
时 ， 该 院 还 积 极 与 该 区 司 法 局 磋
商，构建府检联动机制，加强与行
政机关衔接配合，共同促进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

武汉汉阳：消除涉食药安全案件追责盲区

【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

出台办法规范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宣告送达
本报讯（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刘裔绮） 日前，为完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运

行机制，针对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中存在的制发不够规范、宣告送达偏少、跟
踪监督力度不够等问题，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台《检察建议宣告送达工作办
法（试行）》，规定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一般应当宣告送达。《办法》明确了宣告送达
的参加人员、场所、程序等，规定对本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检察建议或根据被建
议单位级别等情况，可以由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委会专职委员担任宣告人。对被
建议单位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检察机关应主动协助分析原因、及时提出意
见建议，助力完善整改措施，提高整改实效。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检察院】

聘任特邀检察官助理提高办案专业化水平
本报讯（记者于莹莹 通讯员李金峰） 为进一步提升执法司法协作水平，

破解跨领域专业难题，提升检察机关办案专业化水平，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海拉尔区检察院举办特邀检察官助理聘任仪式，聘请来自环境保护、自然
资源、卫生健康、金融管理、知识产权、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 15名专业人士担任
特邀检察官助理，并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任证书。特邀检察官助理表示，将认真履行
特邀检察官助理职责，充分发挥各自专业特长，积极协助检察机关办好相关领域
案件，为检察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共同推进海拉尔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举办检察开放日共商营商环境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玲 通讯员丁玉） 日前，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

院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区工商联、区营商局负责人及多名企业代表走进检
察机关，全面了解企业所需所想，共商营商环境建设，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受邀人
员先后参观了该院办案工作区及案件管理中心，了解远程提审系统运行情况。随
后，该院领导班子成员与受邀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从检察职能、社会治理等多
个方面介绍了本院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工作情况，受邀人员对该院能
动履职保障民营企业发展表示充分肯定。

日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该区东山街道开展普法宣传，
检察干警通过知识问答、典型案例讲解等方式，着重宣讲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预防醉驾、反电信网络诈骗等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刘韬 通讯员丘恺琦 肖晓涵摄

日前，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检察院联合文旅、公安等部门对辖区娱乐场所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开展“回头看”。此前，该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发现，辖区
个别电竞酒店、网吧、KTV、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引发涉未成年人犯罪等情
况，遂依法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整改。

本报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鲍欢摄

【三江源地区检察院】

召开专家论证会提升办案质效
本报讯（记者马会平 王丽坤） 日前，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检察院对 3 起危

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召开专家论证会，邀请了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的 3位专家参与论证，借助“外脑”智慧，提升办案质效。3位专家从涉案野生植
物的特性及是否能够独立成株、价值认定方式等专业角度进行了严谨、充分的论
证，并发表了论证意见。下一步，该院将以此次专家论证会为契机，建立检察机关
与专家学者及其他办案机关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

【环太湖五地市检察院】

会签意见为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开方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钟华） 近日，第十七届环太湖检察论坛在浙

江省桐乡市召开，此次论坛主题为“高质量检察建议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江苏
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浙江省湖州市、嘉兴市 5个环太湖地市检察院检察长
会签了《关于建立环太湖区域社会治理检察协作机制的意见》，旨在进一步加强
环太湖区域检察协作，不断提升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意见》强调，
在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时，应深入贯彻数字检察战略，借助大数据开展类案监督，
实现贯通区域内的系统治理，助推源头治理，成倍释放治理效能。

▲ 近日，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在履职中发现，辖区某工业
产业园内一河道出现黑臭，可能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经汇报，宁波市检察院与宁
海县检察院组成专案团队进行实地调查，对涉案河道水质进行取样检测，查看水
质情况。

本报记者蒋杰 通讯员罗公俭 李伟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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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公益诉讼
办案团队在开展河湖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中，针对违规向河
湖倾倒垃圾、排放污水等问题，运用快速检测技术和无人机
技术，对辖区多条河流开展水质快速检测，助力山清水美。

本报通讯员戚翔 邹立松摄

（上接第一版）
“《实施意见》的下发，为全省检察机关

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障‘五大安全’、
服务东北全面振兴发挥了推动作用，特别是
对一些正在开展的专项监督，探索如何深入
推进、扩大成果、实现社会治理与诉源治理

‘同频共振’指明了方向。”吉林省检察院法
律政策研究部主任张海林表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志远、吉林大学教
授谢登科等法学专家学者对吉林省检察院
制定《实施意见》给予高度评价，表示这一机
制明确阐释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职方式的新
理念、新路径、新模式，既是一份目标明确、
重点突出、操作简明的“路线图”，又是吉林
检察工作的一张“新名片”，更是检察实践创
新的样本和学术研究的“富矿”。

“泥炭土是黑土地中的珍稀品种，很多
人为获取高额利润，私自买卖泥炭土。”吉林
市检察院检察长金杰在蛟河市新站镇巡田
时发现，王某夫妇为非法获利，在未经许可
的情况下，非法采坑 11 处。经专业勘测估
算，二人非法开采泥炭土 4.8万余立方米。

经吉林市检察院申请，吉林省检察院立
即启动三级院联动一体化办案机制。在省院
指导下，吉林市检察院、蛟河市检察院开展
两级院联动式巡田，联合土地管理部门对案
件频发区域开展实地调研、现场办案和调查
取证。面对精准完整的证据链，王某夫妇当
庭认罪服判，全额缴纳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金，并积极修复受损黑土地。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
吉林省检察机关推动建立‘总田长+检察
长’工作机制，促进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着力守护耕地安全和粮食安全。”该省检察
院第八检察部主任刘宏宇表示，2022 年 8 月
以来，吉林省检察机关共开展检察长巡田
277 次，为保护黑土地资源提供了有力的司
法保障。

行长久之策：以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实现可持续振兴

吉林省延边重点国有林区是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核心区、长白山生态系统核心区，
也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碳汇区，
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和战略意义。

2022 年 4 月，王某华在未获得林木采伐
许可证的情况下，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某林
场擅自砍伐国有林木，经鉴定，砍伐林木立
木蓄积 4.33立方米。

“盗伐林木不仅损害林木本身，其吸收
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的功能会持续丧失，森
林生态系统固碳调节服务功能持续损坏，还
会造成森林碳汇损失。”承办该案的汪清林
区检察院检察官郜红玉介绍，通过释法说
理，王某华最终自愿承担生态修复义务，缴
纳“补植复绿+碳汇”补偿金用于代偿其造
成的生态资源损失。

对此，该院以涉嫌盗伐林木罪对王某华
依法提起公诉，并提出对其从轻处罚的量刑
意见。法院经审理依法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
刑意见。

“该案是吉林省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例
‘以碳代偿’案件，也是延边林区检察机关在
‘ 生 态 检 察 +碳 汇 ’探 索 中 迈 出 的 重 要 一
步。”吉林省检察院延边林区分院副检察长

周为说，2022 年末，延边州正式获批为全国
首批林业碳汇试点地区，延边林区检察机关
以此为契机，在全林区部署开展盗伐滥伐林
木诉源治理、服务国有林业企业、服务保障
碳汇试点“三大专项行动”，打造“生态检
察+碳汇”的生态修复新模式，推动构建集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司法生态保护、群众普
法宣传于一体的生态文明司法保护新样态。

截至今年 10 月，延边林区检察机关适
用碳汇补偿机制办理破坏环境资源类刑事
案件 97 件 99 人，探索适用碳汇补偿公益诉
讼案件 19 件，已种植修复林木 5400 余株，办
理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生态环境与资
源保护检察案例。

谋长远之势：以优化营商环
境为高质量发展“注能”

东北老工业基地被称为“新中国工业的
摇篮”，聚集着装备、石化、冶金、医药等一批
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
业。“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
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振兴提出的新期待，
吉林省检察机关聚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履职、精准发力。

今年 6 月，公主岭市检察院刑事检察部
门在办理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时发现，该案
犯罪嫌疑人除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外，还可能
存在侵害粮食安全的违法行为，符合公益诉
讼立案条件。该院刑事检察部门遂通过线索
内部移送机制，将案件移送给该院公益诉讼
检察部门。

“我们经过全面调查，认为罗某等 12 人
因出售不合格的玉米种子，对农业生产造成
极大危害，严重危害粮食安全。”该院公益诉
讼检察部门检察官聂章杰说，经综合分析研
判，该院在对涉案 12 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
诉的同时，还向该市农业农村局制发检察建
议。农业农村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对辖区种
子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净化辖区种子市场，
切实解决影响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的突出
问题。

吉林省检察院案件管理部主任钱芳告
诉记者，该案的成功办理，是检察机关通过
建立线索移送机制，对影响农业生产问题开
展接续监督，以融合履职促进诉源治理，护
航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的具体实践。

在服务东北全面振兴中，吉林省检察机
关深入开展了行政检察护航法治化营商环
境专项监督活动，依托深化“府院联动”机
制，与省高级法院、省司法厅联合会签涉企
案件争议化解工作办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
议，及时有效为企业纾难解困；积极探索服
务农业强省建设的切入点、着力点，将知识
产权综合保护与服务保障全省种业振兴相
结合，建立种业知识产权综合保护联系点制
度，为种业创新提供针对性检察服务；会同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深入参与社会治理，做
实诉源治理，形成服务保障“五大安全”促进
东北全面振兴的合力……

巍巍长白山，滔滔松江水。山水相依间，
吉林省检察机关在依法能动履职中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不断夯实，一条质量更高、效益
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正在越走越宽。

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薛
瑞才） “检察机关充分履职，督促相
关单位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让垃圾
山变成好农田。我们为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点赞！”日前，在山东省莘县检察
院召开的某乡镇环境污染案跟进监督
情况公开听证座谈交流会上，莘县人
大代表刘军深有感触。

今年初夏，莘县检察院在开展调
研时发现，马西林场附近的蘑菇种植

棚周围及附近道路两侧堆放了大量废
弃蘑菇菌包，但该处地块上并未建设
防渗、防尘等污染防治设施，有的菌包
塑料包装膜直接混入土壤，有的飘散
到周边环境中，在污染环境的同时影
响了村容村貌。

经初步调查，检察官了解到菌菇种
植是该乡镇的特色农业产业，每年都会
产生大量废弃蘑菇菌包。废弃蘑菇菌包
含有大量有害病菌和细菌，直接丢弃会

造成周边植被烧根烧苗现象，导致土壤
变坏、板结、盐碱化。“然而，废弃蘑菇菌
包中的培养料如果能被合理利用，则是
优质的有机肥，不仅可以改良土壤，还
可以节约肥料成本。”检察官强调。

针对废弃蘑菇菌包污染环境侵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今年 7 月，莘县
检察院依法向莘县农业农村局、聊城
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等单位提出行
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并召集各

单位多次磋商，督促整改污染问题。随
后，该院还督促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废
弃蘑菇菌包回收处理体系，规范回收
流程，实现无害化处理。今年 11 月，各
单位整改完毕后，该院邀请县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对整改情况进行公开
听证，评估履职情况是否落实到位。

截至目前，该乡镇已建立废弃蘑
菇菌包绿色循环回收利用机制，通过
利 用 废 弃 蘑 菇 菌 包 制 作 生 物 有 机 肥
料、利用压块技术加工生物质燃料等
方 式 ，实 现 废 弃 蘑 菇 菌 包 利 用“ 燃 料
化、肥料化、基料化”，成功将蘑菇菌包
变废为宝。

废弃蘑菇菌包找到好去处


